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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
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

（2019 年）

为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

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

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32 号）和《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

（2018-2020年）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93 号），着力引导企业顺应居民

消费升级大趋势，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和水平，以高质量的

供给催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

往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，推动消费平稳增长，特制订如下方案。

一、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，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

（一）有序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。按规定放开报废汽车“五

大总成”再制造再利用。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市场交易平台，对报

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同时购买新车的车主，给予适当补助。

对淘汰更新老旧柴油货车、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

施成效显著的地方，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

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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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。坚持扶优扶强的导向，

将更多补贴用于支持综合性能先进的新能源汽车销售，鼓励发展高

技术水平新能源汽车。落实新能源货车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，提供

通行便利，扩大通行范围。

（三）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。有条件的地方，可对农村居民

报废三轮汽车，购买 3.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.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

车，给予适当补贴，带动农村汽车消费。

（四）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。在评估河北、辽宁、

河南、云南、湖北、新疆 6省区放开皮卡车进城限制试点政策效果

基础上，稳妥有序扩大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。

（五）加快繁荣二手车市场。进一步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

政策，严防限迁政策出现回潮。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二手车，落

实适用销售旧货的增值税政策，依照 3%征收率减按 2%征收增值

税。

（六）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。已实施汽车限购

政策的地方，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优化机动车限购管理措施，有

条件的地方可适度盘活历年废弃的购车指标，更好满足居民汽车消

费需求。

二、补足城镇消费供给短板，更好满足城镇化和老龄化需求

（七）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和老年家庭适老化改造。有条件的地

方可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、无障碍通道、适老化家居环境、适老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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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等方面进行补贴，调动市场积极性。

（八）进一步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住房消费需求。加快发

展住房租赁市场，发挥国有租赁企业对市场的引领、规范、激活和

调控作用，支持专业化、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。将符合条件的

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。支持部分人口净流入、房价高、

租赁需求缺口大的大中城市多渠道筹集公租房和市场租赁住房房

源，将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作为重点支持内容。

（九）完善托幼等配套政策鼓励居民按政策生育。鼓励地方政

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、减免租金等政策措施，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

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支持力度。持续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。

（十）加强城市养老设施建设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水平。加大城

市养老服务用地供给，加强城市闲置资源转化利用，规划建设一批、

改建扩建一批养老服务机构。升级改造大城市郊区、周边地区养老

服务机构，建设一批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，增加社区护理床位供

给。

三、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，拉动城乡消费联动发展

（十一）着力挖掘农村网购和旅游消费潜力。充分发挥邮政系

统、供销社系统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现有农村网点布局优势，引导

电商企业在乡镇和农村建设服务网点，开展品牌消费、品质消费系

列活动。建立健全住宿餐饮等乡村旅游和服务标准，开展休闲农业

和乡村旅游精品发布推介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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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持续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。鼓励地方特别是中

西部地区和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政府，与电商企业开展多种

形式的合作，挖掘优质特色农产品，加强品牌培育，集中展示销售。

有条件的地方可针对本地优质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进行补贴。大力

发展连锁化、品牌化便利店。确定一批重点城市开展城乡高效配送

专项行动。

（十三）优化农村消费市场环境。加大农村流通产品监督抽查

覆盖面，强化消费领域大数据在打击假冒伪劣方面的应用，扩大农

村对合格产品的消费使用。积极开展有机产品认证，提升食品农产

品供给质量。

四、加强引导支持，带动新品消费

（十四）支持绿色、智能家电销售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对产业链

条长、带动系数大、节能减排协同效应明显的新型绿色、智能化家

电产品销售，给予消费者适当补贴。

（十五）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消费者交

售旧家电（冰箱、洗衣机、空调、电视机、抽油烟机、热水器、灶

具、计算机）并购买新家电产品给予适当补贴，推动高质量新产品

销售。

（十六）积极开展消费扶贫带动贫困地区产品销售。各级机关、

国有企事业单位、金融机构、大专院校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

困地区产品，推动帮扶省市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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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民营企业采取“以购代捐”“以买代帮”等方式采购贫困地区

产品和服务。

五、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，更好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

（十七）打造中高端消费载体。改造提升重点城市步行街，加

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。认定公布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。抓

紧出台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意见，促进商产融合。

（十八）扩大升级信息消费。加快推出 5G 商用牌照。支持有

条件的地方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心。推动开展信息消费体验周、城

市行、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，推广典型案例经验，培养信息消费习

惯。

（十九）加快推进超高清视频产品消费。加大对中央和地方电

视台 4K超高清电视频道开播支持力度，丰富超高清视频内容供给。

支持广电网络和电信网络升级改造，提升超高清视频传输保障能

力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对超高清电视、机顶盒、虚拟现实/增强现实设

备等产品推广应用予以补贴，扩大超高清视频终端消费。

（二十）促进离境退税商品销售。优化离境退税服务网点布局，

鼓励增设退税商店，研究完善退税代理机构条件，提高离境退税服

务便利化水平。

六、完善政策体系，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环境

（二十一）持续完善消费基础设施。推进实施中小城市、农村

以及边远地区、林牧区、海岛等区域基础网络完善工程，进一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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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提供支撑。加快补齐道路、停车场、能源、电

信、物流、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方面建设短板，推进厕所革命、

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

（二十二）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。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保障安

全底线，对涉及人身健康、安全环保的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，将防

爆电器、家用燃气具、500 升以上大冰箱等 3 类产品列入强制性产

品认证目录范围，推进落实强制性产品认证改革方案，促进认证制

度简捷便利。鼓励企业开展自愿认证，健全认证采信机制。

（二十三）持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。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

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，落实好专项附加扣除政策。进一步提高相对

低收入群体的待遇。

（二十四）进一步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。深入开展放心消

费创建活动，推动大型零售企业进行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制度试

点。运用多种方式和载体，全面启动消费投诉公示工作，督促经营

者诚信经营。联合开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和预付卡治理专项行

动，净化消费环境。

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优化供给、推动消费平稳增长对促进

形成强大国内市场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

要意义，切实强化组织领导，突出保障协调，推动政策切实落地生

效。


	一、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，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
	二、补足城镇消费供给短板，更好满足城镇化和老龄化需求
	三、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，拉动城乡消费联动发展
	四、加强引导支持，带动新品消费
	五、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，更好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
	六、完善政策体系，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环境

